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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实施垃圾环境补偿机制的借鉴与启示

民抗议事件多次出现，且相关类型事件

具有社会影响面广、参与人数多、发生

频率密集、社会稳定压力大的特点。

以笔者调研的S市最大的垃圾接受

地L镇为例，每天有近万吨的生活垃圾

运达当地的垃圾填埋场处置。垃圾填埋

对周边地区的土壤、水体、大气造成了

较大的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出于对环境污染的担忧，许多优质项目

没有落户L镇，同时该镇居住人气也一

直无法聚集，至今还是所在区唯一没有

商品房项目的街镇，税源涵养困难重

重，“土地财政”更是无从谈起。一直以

来，垃圾处置也是引发L镇社会矛盾的

焦点问题。特别是在2011年，当地群众

因垃圾处置场恶臭污染急剧增加，积聚

已久的不满与对立情绪爆发，导致了多

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在垃圾集中收集、集中处置的体系

中，大多数的垃圾产生地将垃圾运离本

地，保护了本地环境。但是这些垃圾的

环境成本主要由垃圾处理设施的区域政

府和居民承担，而且垃圾产生地在缺乏

环境成本约束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出现

垃圾过度生产的情况，使垃圾接纳设施

周边的居民环境更为恶化。对此可以采

取征收污染税的方法，将税额设定为社

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的差额（即环境

成本），使垃圾生产区域（或个人）面临

着真实的社会成本，实现社会成本内部

化，进而促使其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减

少垃圾产量，以有效地投入来尽可能减

少因垃圾排放增加的成本。

但是，在缺少配套机制的情况下，

垃圾接受区域的政府和居民面对的环境

成本中，承担了过多的额外义务，权利

义务关系出现扭曲。当地政府和居民缺

少足够的激励去接受这些成本，单是靠

强调行政手段的“大局观”和“执行力”

来推进相关区域基层维稳，显然不够。

因此，给予垃圾接受区域一定的经济补

贴势在必行。通过补贴，补偿该区域政

府和居民承担的额外成本，使之达到符

合社会需求的最优水平，这被称为“环

境补偿机制”。类似机制已经于2011年

由财政部牵头主持，在新安江跨省生态

补偿试点中应用，取得了初步效果。

二、垃圾环境补偿机制的

“双重红利”

正是认识到环境成本扭曲的种种缺

点，上海市公共管理者在深入调研、充

分酝酿的基础上，于2011年年底推出了

《上海市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环境

补偿资金管理办法》。新创设的垃圾环

境补偿机制主要包括：

1.在基本原则上，明确了“谁导出，

谁补偿；谁导入，谁受偿”的原则，将

附着在垃圾上的环境成本显性化，推动

形成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机制。

2.建立了生活垃圾环境补偿额计

量征收、补偿的模式，确立了补偿标准

动态调整的基础（先以50元每吨为标准

计征，以后逐步上调），同时根据环境影

响不同，对不同处置设施实行差异化补

偿，实现了环境成本评估的定量化，有

利于形成基于绩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3.明确了补偿资金结算、分配和使

用方式，严格限定补偿资金使用范围，

确保其用于周边地区环境改善、基础设

施改善以及居民民生改善，对维护相关

区域社会稳定给予了有力支持。

从结果看，垃圾环境补偿机制具有

典型的“双重红利”效应。一方面是“生

□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办公室课题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

市规模扩张、数量急剧增加，对城市的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而生活垃圾处理作为其中一个突出问

题，受到了包括公共管理者和社会公众

的高度关注。上海市于2011年底实施生

活垃圾环境补偿机制，有效地推进垃圾

减量化，改善了当地的环境，让居民得

到了实惠，为探索发展城市环境卫生事

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上海市探索垃圾环境补

偿机制的实践

生活垃圾处理曾一度是困扰上海市

政府的难题。在传统模式中，城市环境

卫生被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看待，而生活

垃圾处理（包括收集、运输、转运、处理）

相关经费基本上由政府负担，政府面临

着很大的财政压力，但表现在公众眼中

却是“投入不足”“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历史欠账太多”，垃圾产

生的环境成本更是难以全面考虑，由此

产生了两大难题：

一是“垃圾围城”。表现为垃圾的

超量供给，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远远超

出城市的消化容纳能力。上海的生活垃

圾年处置量在1978年为108万吨，1992

年为301万吨，　2000年为641万吨，到

2010年为732万吨，目前平均每天要处

置生活垃圾近2万吨，远远超出垃圾设

施处置能力。

二是“邻避现象”。尽管垃圾处置设

施是社会公益性设施，但具体到个人，

谁都不希望把它放置在居住地附近。于

是，已建或拟建垃圾处理设施周边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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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红利”，通过向导出垃圾区域征收环

境补偿金，使垃圾产生区域面对（或接

近）真实的环境成本，发挥经济杠杆作

用，促使垃圾导出区有更强的积极性和

动力推进垃圾减量化，减少了社会的总

体环境成本。与环境补偿机制相呼应的

是，上海市从2011年起将垃圾减量与分

类作为市政府实事项目予以推进，连续

两年实现人均日垃圾产生量降低5%的

目标，2010年本市人均日垃圾产生量约

为0.82公斤，至2012年底人均日垃圾量

减为0.74公斤，人均日垃圾减量达0.08

公斤。2012年试行垃圾分类减量后，全

市日均减量达到1000吨，相当于一个大

型垃圾焚烧厂的日处理量。另一方面是

“社会红利”，对垃圾导入区域给予环境

补偿，有效补偿了相关区域的环境成本

与损失，通过投入改善了当地的环境，

进而使当地居民得到了实惠，社会稳定

压力也明显减轻。

以笔者调研的L镇为例，按照单位

补偿标准和年导入垃圾总量计算，垃圾

导入地所在镇每年可获得上亿元的生态

补偿资金。经过市、区两级审核确定，L

镇目前已利用补偿资金启动了数十个项

目。在基础设施改善方面，包括污水总

支管铺设、农村地区路灯安装、桥梁道

路改造等工程；在环境质量改善方面，

包括垃圾分类、新农村建设延伸提升、

农村绿地建设、“一村一景”“一村一品”

等项目；在居民民生改善方面，推行50

周岁以上健康体检、妇科普查、合作医

疗资金补贴、特殊人群体检。三大类项

目的预期目标是通过补偿资金使用，在

5年内让L镇农村地区的环境面貌有较

大改善，同时有效提升居民健康保障水

平。尽管相关项目实施效果的发挥还需

较长时间，但是对社会稳定的积极影响

已经初步显现。

在梳理上海市垃圾环境补偿机制

亮点的同时，还有一些需进一步完善的

地方：

一是地区政府间补偿尚有局限性。

由于补偿资金来自地区财政资金的划

转，虽然对区域政府产生减量压力，离

彻底实现“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还

有一定距离，即生活垃圾的生产者（居

民）没有成为环境成本的直接承担者。

居民不直接负担成本，难以形成直接面

向居民的“多则罚，减则奖”的激励约束

机制。同时还应看到，在社会分层明显、

生活水平与垃圾产生量密切相关的情况

下，动用财政资金进行补偿实质上是对

富裕群体的更大力度的成本费用豁免，

有公共资源逆向配置之嫌。

二是垃圾环境补偿资金收集运用机

制尚待优化细化。例如环境成本估算才

刚刚起步，动态调整机制尚未建立；环

境补偿资金的实际拨付、使用审批流程

环节较多，涉及市和区两个层面、多个

部门、对基层操作办事增加了成本，使

资金难以尽快转化产生效果；目前资金

使用也严格限制在公共设施建设和居民

健康保障等方面，补偿范围偏窄，居民

直接得益的项目偏少，影响了当地居民

的受益感。

三、进一步完善垃圾环境补

偿机制的工作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和群众

环境意识的增强，垃圾问题依然是难以

绕过的难点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涉及

城市垃圾政策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完

善垃圾环境补偿机制，发挥其“生态红

利”、“社会红利”效应，可以从以下两

方面着手：

（一）积极研究垃圾居民计量收费

的可行性方案。实行居民垃圾计量收

费，将环境成本纳入其中，全面体现　“谁

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对有效发挥经

济杠杆作用，形成垃圾减量化倒逼机制

具有积极意义。以我国台湾地区的台北

市为例，2000年实行垃圾随袋收费政策

后，当年家庭垃圾总量即由每日2970吨

下降为每日1883吨，降幅36.6%，人均

垃圾量由每人每天1.12公斤降为2009

年的0.39公斤，10年减少65.2%，而资

源回收率更由2.4%上升为2009年的

45%。不仅如此，由于垃圾量的减少，台

北市多个垃圾处理场使用年限拉长，节

省了政府投资，环境压力大大减轻，而

且每一位台北市民也得到了直接好处。

实施新政之初，台北市户均月缴垃圾费

144元新台币，而2009年户均月缴纳额

降为37元新台币，约折合人民币不到10

元，节约74.3%。当然，各个地方有其具

体实际，一味照搬未必适用。建议积极

研究国内外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实施

情况，总结借鉴成功经验，充分考虑本

地经济、社会和居民实际，尽快形成适

合区域自身特点、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

方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方法

和路径，形成长效机制。

（二）完善现有补偿资金运用机制。

一是在现有上海市环境补偿机制的基础

上，总结实践经验，继续细化优化资金

使用机制，比照同类地区和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建立环境补偿资金收取标准，

确保资金标准与环境成本有效契合。二

是适当简化环境补偿资金的实际拨付、

使用审批流程，简化工作环节，根据项

目实施特点，制定项目实施两年计划或

三年计划，统一申报审批，资金可分步

下拨，把资金监管重点更多地转移到事

中执行监督和事后审计上，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三是扩大资金使用范围，增加

直接面向居民的补贴项目，让群众得到

更多“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仅是指“可

见度”，还有“可及性”），甚至可以借鉴

台北模式，专门划取一定比例资金直接

到村，由当地民意代表、居民代表等多

方组成委员会管理使用。

（课题组成员：陈　 杰　 朱宏涛　

吴进学　 庄晓虹　 蒋希琳　 魏　 笠　

执笔人：吴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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